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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工作综合量化考核评估实施细则 

（六届四次教代会审议通过）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切

实加强教育教学管理，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完善公平竞争机

制，对教师的政治思想、业务水平、工作态度和工作实绩进

行定期考核评估，并以此作为绩效工资、职称评定、评先评

优、表彰奖励的重要依据。现结合实际情况，特制定教师工

作量化考核评估实施细则如下： 

一、政治思想表现及道德品质（20分）。 

（一）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

策；严格遵守《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无违法乱纪行

为。 

（二）服从工作安排，识大体，顾大局，工作积极、认

真、踏实，事业心强，有敬业奉献精神；无消极怠工，敷衍

塞责的现象。 

（三）自觉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遵守教职工行为规

范“十不准”。 

（四）热爱三中，关心集体，团结协作，为人师表，没

有体罚、侮辱学生、损公利已、浪费水电等不良行为。 

考核评估办法：学期末，由年级部主任和副主任对本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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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进行评定，没有违犯上述规定的记 20 分，每违犯一条

扣 5分，可记负分。 

二、出勤情况（20分） 

（一）全学期出满勤，无病事假，无旷课（工），无迟

到早退现象，按时参加各项活动，不缺席者记 20分。 

（二）事假 5分。全学期累计请事假 3天以内不扣分，

每超过一天扣 1分。 

（三）病假 3分。全学期累计病假 7天内不扣分，每超

过一天扣 1分。 

（四）旷课（工）6 分。旷课一节扣 3 分，旷工一天扣

6 分，上课迟到、早退（含辅导课），每次扣 1分。可记负分。 

（五）旷会 6分。政治学习、业务学习、教研活动、集

体备课、每周一升旗、开会等重要集体活动，无故缺席一次

扣 2分，迟到、早退一次扣 1分，可记负分。 

考核评估办法：由办公室负责考评。病事假以请假条为

准，其他以当时点名、签到和值周检查通报为准。 

说明：因公出差不扣分，按规定要求请婚假、丧假、产

假不扣分，但期满后无故不上班的以旷工论处，且每超过 1

天扣 1 分。 

三、教育教学（300分） 

（一）工作量（140分）。 

1.凡按照学校规定达到标准工作量以上的，且能够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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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完成全学期教学任务者记 140分。 

2.未达到标准工作量，按照实际工作量占标准工作量的

百分比计算，计算公式为： 标准工作量
实际工作量

×140＝工作量得分。 

3.减分：A、把全学期工作量 140 分平均分配到该学期

实际上课的周数上，代不满周数的实行减分。例如：一学期

实际上课周数是 20 周，那么每周工作量分值为 7 分，缺一

周减 7 分，缺一周以上的累加减分。 

B、期中、期末两次统考及年级部组织的段考，每次监

考和阅卷分别算作一周工作量，缺一次监考或阅卷，则减去

一周工作量的分值。不缺的也不加分。（由年级部负责统计） 

（二）教学计划（10 分）。学期初，按学校要求，年级

学科组共同研究制定教学进度、目标要求、教学活动安排、

教学研究专题等。个人制定教学简析、教育目标任务要求、

为提高教学效果所采取的措施与办法、教学进度、优生辅导

计划、后进生辅导计划（承担课外兴趣小组辅导的应有辅导

计划），开学第一周内交送教务处，符合要求的记 20 分。每

缺 1项扣 2分，扣完为止。逾期不交者记 0分，并通报批评。

（由教务处负责考评） 

（三）备课（50 分）。所有教师在批阅导学案的基础上

一律要进行二次备课。一篇教案总的要求是：1.有明确的教

学目标和目的（含知识、能力、态度、情感和价值观等方面）；

2.有具体的课时安排；3.有清晰的教学步骤；4.突出重点、



 

 4 

突破难点；5.有启发学生思维的教法；6.有针对性的学法指

导；7.基本作业练习；8.板书设计；9.课后反思等。教案设

计要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教师的主导地位，着重培养学生

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使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变得丰富而有个性。 

A、数量（40分）。每学期按实际上课节数计算，数量够，

内容充实,书写工整、美观的记 40分。B、质量（10分）。备

课质量高，有创意、有特色的记 10 分，质量不高的酌情扣

分。每缺少一篇教案扣 3 分，扣完为止。 

考核评估办法：每周由年级部负责检查，期末总结给出

得分。 

（四）课堂教学（50 分）。课堂教学符合现代教学观的

目标意识、主体意识、训练意识、情感意识、技能意识、效

率意识、特色意识（详见本校制定的《高效课堂教学评价量

表》）。 

考核评估办法：每学期末由教务处组织各班全体学生对

每位任课教师进行考评，满意率在 90%以上的记 50分，每减

少 5%学生满意率者扣 2分，扣完为止。 

（五）校本教研（40分）：听课（20分）、评课（20分） 

1.听课：每学期每个教师必须听满 15 节课，并且要有

评价意见或建议，缺少一次扣 2分，扣完为止，以听课签到

表本人签字为准，别人代签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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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课：每次听课后都必须参加评课，不少于 15 次，

缺一次扣 2分，扣完为止。以评课签到表本人签字为准，别

人代签无效。 

统计办法：由年级部负责平时考核，期末汇总上报教科

室，由教科室计算给出每人分数。 

（六）教学总结（10 分）。每学期末所有任课教师都应

写出教学总结。教学工作总结内容应包括：所任课班级学生

情况分析；期中、期末统考成绩分析；知识与技能、过程与

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三维”教学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成功的经验（体会）和存在的问题；今后教学改革和提高教

学质量的具体措施和思路等。 

考核评估办法：每学期末由教务处组织集中检查。 

合格记 10分，不合格或未交的记 0 分。。 

四、教学效果（260分） 

以期末统考成绩为准，A 类班和 B 类班分开考评，标准

一致。以平均分为标准。计算办法：按照该年级该学科的成

绩 A 等占 30%，B 等占 40%，C 等占 30%的比例，分别对应给

出 260 分、240 分、220 分。然后按照等级总分的和除以所

代班数得出平均分。计算公式为： 所代班级数
总和所代各班学科等级分的

＝教学效

果分。教学效果最高为 260分，最低为 220 分。 

说明：（一）A类班不设 B、C等。（高一、高二分 A类、

B 类，高三分 A、B、C类，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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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为教学效果是以平均分计算，所以期末考试全

班学生都必须参加，未经教务处批准的，一律认定学分为 0，

借读生、教师子女一律不纳入计算，但是要有考试成绩，以

便发放成绩报告单，让本人和家长知晓考试情况。因病因伤

请假一律由家长亲自到校凭县级以上病历和发票到教务处

办理请假手续；因要事请假一律由家长亲自到校提书面申

请，到教务处办理请假手续，其他情况不予认定。对于考试

作弊的学生，除纪律处分，该科成绩作 0分记入总分外，对

监考教师因监考不严，不能认真履行监考职责，在基本分 600

分内扣除责任追究分 20 分，并通报批评。对隐瞒不报的监

考教师给予同等处分，对考试前向学生泄露试卷内容，在批

阅试卷和登分中弄虚作假的教师每次从基本分中扣除 50分，

并通报批评。考核评估办法：每学期末，由教务处负责统分，

年级部主任负责计算记分。 

（三）以上量化考核评估基本分为 600分，结果低于 360

分的为不合格，另行安排工作。 

五、加分因素 

（一）凡担任班主任的教师按本年度（两学期）班主任

量化考核为依据，每学期按 A、B、C档分别加 5、3、2分，

由政教处负责统计赋分。 

（二）辅导学生参加学科竞赛获奖的记分如下： 



 

 7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获县（区）级奖的每人次 3 2 1 

获市级奖的每人次 10 7 4 

获省级奖的每人次 20 15 11 

获国家级奖的每人次 50 40 30 

说明：1.凡鼓励奖、优秀奖都按三等奖记分；2.凡是辅

导参赛考生而不担任该生常规教育的，记分减半，另一半记

在该生原任课教师身上。3.艺体类比赛获奖参照该标准减半

记分。（教科室负责核实记分，只当年有效）4.凡教育主管

部门举办的竞赛及爱国主义读书活动参照学科竞赛辅导加

分。 

（三）教坛新星 

省级记 30分，市级记 20 分，区级记 10分 

说明：按当年最高级别记分，不重复计算。（由教科室

统计） 

 

（四）学科带头人及骨干教师 

 

 

说明：按当年最高级别记分，不重复计算。（由教科室统计） 

 

（五）优质课 

学科带头人：省级记 40 分，市级记 20 分，区级记 10 分 

学科骨干教师：省级记 30 分，市级记 15 分，区级记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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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8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校级每人次 1.5 1 0.5 

区级每人次 4 3 2 

市级每人次 10 7 5 

省级每人次 30 20 15 

国家级每人次 80 60 40 

说明：按当年最高奖项记分，不重复计算（由教科室统

计） 

（六）论文发表及获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区级 1.5 1 0.5 

市级 10 6 3 

省级 20 15 11 

国家级 40 30 25 

说明：同一篇文章按当年发表论文和获奖论文最高级别

记分，不重复计算，不同文章可重复计算。（由教科室统计） 

（七）课题研究（以当年结题为准） 

 

组长 副组长 组员 

市级 15 12 10 

省级 30 24 20 

国家级 60 48 40 

（八）年度考核评优：每人加 5 分。（由办公室负责统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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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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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九）设立特别突出贡献奖： 

凡在教育教学改革、教科研、校本课程编写、教育教学

管理、争创示范校、学校文化建设、争创省级示范高中等工

作中做出特别突出贡献的，经校长办公会研究确定后，给本

人加记 50分，并颁发奖金或给予物质奖励。 

六、减分因素 

（一）《教职工行为规范“十不准”》，每违犯一条扣 5

分。 

（二）工作中弄虚作假欺骗领导或同事，谋取名利的扣

20 分。 

（三）与他人（包括校内、校外）打架骂架的，每次扣

20 分。 

（四）酗酒闹事，每次扣 20分。（同时报上级主管部门

给予行政处分） 

（五）严重损坏公物设施扣 10分（同时还要按价赔偿）。 

（六）因赌博、吸毒、涉黄等不轨行为被公安机关抓住，

给予教育或处罚的，每次扣 50分。 

（七）因违反教育教学规律或者失职造成很坏影响，并

因此被区教育局以上政府机关通报或被新闻媒体曝光的扣

分如下： 

1.县（区）级通报或曝光扣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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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级通报或曝光扣 80分 

3.省级通报曝光扣 120分 

4.国家级通报或曝光扣 160分 

（八）因违反国家法律被刑事拘留的一票否决，取消所

有绩效工资。 

说明：1.量化考核评估结果作为绩效工资等级确认、评

优评先、职称评定、表彰奖励以及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评

选的重要依据。 

2.加分因素凭获奖证书（原件）或上级正式文件，特别

突出贡献奖以学校表彰文件为准。 

3.减分因素要有确凿的实证材料。 

 

 

宿州市第三中学 

2014年 5月 12日 


